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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方以及本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上市一部函【2014】112号文）

及福建证监局相关通知的要求，本公司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方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经核实，截止2013年12月

31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山田林业开发（福建）有限公司及其他法人股东的承诺

均正常履行，未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公司正在履行的承诺共一项，为本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承诺（2012年-2014

年），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可单独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

当年实现盈利且当年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应积极推行现金分配方

式。 

2、若2012-2014年公司达到现金分红条件，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情

况下，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公司在盈利且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中期分红。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

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公司可以单独

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上述承诺已于2012年6月8日披露，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公告。 

公司于2008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并实现恢复上市，2008年至2011年公司持续

盈利，但由于重组后公司累计亏损较大，公司重组后历年实现的利润均用于弥补

往年亏损，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仍为负数，因

此公司目前尚不满足现金分红条件。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方以及本



 

公司的承诺，也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